
附件
佛山市高明区人才安居评分要素表
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　　　　　　目
	分值
	自评分
	核查分
	备注

	文化程度
	博士学位
	20
	
	
	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提供其最高学历证书，不累加计分。

	
	硕士学位
	10
	
	
	

	
	本科（学士）
	4（5）
	
	
	

	
	大专
	3
	
	
	

	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
	正高职称或高级技师
	20
	
	
	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提供其最高级别的职称或技能等级证书，不累加计分。

	
	副高职称或技师
	10
	
	
	

	
	中级职称或国家三级职业资格（高级工）
	7
	
	
	

	
	初级职称或国家四级职业资格（中级工）
	4
	
	
	

	工作年限
	在我区工作每满一个月加0.1分，最多不超过10分
	10
	
	
	提供工作证明、劳动合同及参加社会保险证明。

	近5年内竞赛获奖加分


	国家级
	获得国家级奖励一等奖
	30
	
	
	1.获奖比赛需与工作内容相关；2.提供相关获奖证书。

	
	
	获得国家级奖励二等奖
	25
	
	
	

	
	
	获得国家级奖励三等奖
	20
	
	
	

	
	省级
	获得省级奖励一等奖
	20
	
	
	

	
	
	获得省级奖励二等奖
	15
	
	
	

	
	
	获得省级奖励三等奖
	10
	
	
	

	
	市级
	获得地级市奖励一等奖
	10
	
	
	

	
	
	获得地级市奖励二等奖
	8
	
	
	

	
	
	获得地级市奖励三等奖
	6
	
	
	

	
	区级
	获得区级奖励一等奖
	7
	
	
	

	
	
	获得区级奖励二等奖
	6
	
	
	

	
	
	获得区级奖励三等奖
	5
	
	
	

	创新加分
	拥有近5年授权的专利并有效。
	发明授权1项
	20
	
	
	本人为第一权利人且为第一发明人（设计人），提供专利授权证书，授权一年以上的还需提供法律状态证明或专利缴费凭证。（多项授权可累加计分）

	
	
	发明实用新型授权1项
	15
	
	
	

	
	
	发明外观设计授权1项
	10
	
	
	

	创业加分
	在我区创业并带动就业的，每带动一人就业的加3分，最多不超过18分。
	18
	
	
	提供营业执照、聘用人员的劳动合同及参加社会保险证明。

	其他加分事项
	工作单位为以下单位的：

1.获省、市创新人才团队立项的团队所在企业。
2.建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企业。
3.建有院士工作站或博士后工作站（含分站、创新实践基地）的企业。
4.我区重点培育企业。
5.高新技术企业。
6.认定评定为我区大型骨干企业。
7.建有人才联络点的企业。
	5
	
	
	提供单位证明

	
	家庭背景
	配偶在我区工作，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职称或高级技师。
	20
	
	
	提供工作证明、相关的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或技能证书。


	
	
	配偶在我区工作，具有硕士学位或副高职称或技师。
	10
	
	
	

	
	
	配偶在我区工作，具有本科学历或中级职称或高级工。
	5
	
	
	

	
	经认定评定为我区高层次人才
	一类
	30
	
	
	

	
	
	二类
	20
	
	
	

	
	
	三类
	15
	
	
	

	
	经确认为我区急需紧缺的人才
	10
	
	
	

	合    　　    计
	
	
	






